
 

锦州神工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我们作为锦州神工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

事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认真审阅了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次会议议案及相关资料后，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调整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公司本次对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调整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

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激励计划》的相关规

定，本次调整在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范围内，调整的程序合

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将本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

格由 32.57 元/股调整为 32.16 元/股。 

二、《关于向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1）根据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确定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日为 2023 年 2 月 20 日，该授予日符合《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激励计划》中关于授予日的相关规定。 

（2）未发现公司存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禁止

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公司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 

（3）公司确定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均符合《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中有关任职资格的规定，均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则》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符合《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4）公司实施本激励计划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公

司激励约束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和创造性，有效提

升核心团队凝聚力和企业核心竞争力，有效地将股东、公司和核心团队三方利

益结合在一起，使各方共同关注公司的长远发展，确保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目

标的实现，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综上，同意公司将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预留授予日确定为 2023

年 2 月 20 日，并同意以 32.16 元/股的授予价格向 32 名激励对象授予 13.00 万

股限制性股票。 

三、《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本次募投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有利

于保证募投项目的建设成果更好地满足公司发展规划要求，不会对公司的正常

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决策和审批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

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投向和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本次《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锦州神工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刘竞文、吴粒、李仁玉 

2023 年 2 月 20 日 


